
校園性騷擾防制



•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1項第4款：
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
害之程度者：（一）以明示或暗示
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
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
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
之機會或表現者 。（二）以性或
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
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
關權益之條件者。

•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，性騷擾
事件一方為學生，另一方為教職員
工生者，向加害人行為時所屬學校
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調查，
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，應向學
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。

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性騷擾的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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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般所認為的性騷擾行為：
言語、非言語及身體等3類：

• 言語：猥褻的話、開黃
腔、話中不當隱喻。

• 行動上：毛手毛腳、胡
亂吹口哨、色眼亂瞄、
故意親（貼）近、糾纏
不清。

• 視覺上：不堪入目的影
片、色情海報、衣著暴
露、暴露性器官。

性騷擾概念

圖片來源：http://nonie610.pixnet.net/blog/post/69325765-

%E8%8E%AB%E5%90%8D%E7%9A%84%E6%80%A7%E9%A8

%B7%E6%93%BE



• 為免於遭受性騷擾，及遭遇性
騷擾後冷靜、正確地處理問題，
以下為制止性騷擾的事前預防
與事後補救措施，其讓性騷擾
事件的發生率與損害減到最低：
• 對自己身體及感覺的直覺要有
信心。

• 以直接（如面談、寫信）或間
接（請他人轉告）方式，讓對
方知道其之言行是不受到歡迎
的，並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言
行。在進行此動作時，最好順
便錄音，以便將來舉證之用。

• 若對方依舊故我，蓄意騷擾，
可考慮採取積極的因應策略，
如向有權受理單位提出申訴。

如何制止性騷擾



可至學務處網頁下載專區下載申請書

以書面申請
為主



涉及學生部分，請填寫調查申請書交予收件單位學務處(學務長室)



斟酌我國現今社會風氣，一般人通
常會以衣物遮蔽的部位，就是一般
人想要隱密的部位，那些部位就算
是身體的隱密部位。

請勿在未經他(她)人的同意之下進
行偷拍，或將偷拍後之照片、影片
外流，以免觸犯相關法規。

縱使沒有偷拍他(她)人隱私行為，
僅有偷窺(行為態樣涉及性意味)，
亦已違法。

現代社會3C產品使用廣泛，附照
相功能手機更是人手一機，打卡
、照相、錄影、分享、上傳是許
多人每天生活的重要活動。然而
，拍攝的內容是否適當，或者傳
遞的內容是否得宜，我們往往容
易因缺乏對他人的尊重以及相關
法律常識而侵犯他人權益，致付
出慘痛的法律制裁代價。


